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挖 掘 與 側 向 承 托 圖 則 的 規 定  
《 建 築 物 （ 管 理 ） 規 例 》 第 8 ( 1 ) ( b c ) 條  

引 言  

 大 型 挖 掘 工 程 ， 即 使 是 淺 層 挖 掘 ， 如 果 設 計 不 當 亦 是

非 常 危 險 的 。 如 建 築 工 程 涉 及 挖 掘 工 序 ， 認 可 人 士 、 註 冊 結

構 工 程 師 及 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必 須 採 取 足 夠 的 預 防 措 施 ， 以 確

保 公 眾 安 全 。 如 工 程 包 括 打 樁 及 類 似 操 作 ， 有 關 監 察 規 定 的

詳 情 應 參 閱 《 認 可 人 士 、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及 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

作 業 備 考 》 A P P - 1 8 及 A P P - 1 3 7 。  

呈 交 挖 掘 與 側 向 承 托 圖 則 的 準 則  

2 .  一 般 而 言 ， 較 深 的 挖 掘 工 程 如 果 出 現 坍 塌 會 導 致 嚴 重

後 果，因 此 該 等 工 程 的 挖 掘 與 側 向 承 托 圖 則 根 據《 建 築 物（ 管

理 ） 規 例 》 第 8 ( 1 ) ( b c ) 條 ， 須 呈 交 屋 宇 署 審 批 。  

3 .  以 下 所 述 挖 掘 工 程 必 須 呈 交 挖 掘 與 側 向 承 托 圖 則 以

供 審 批 ：  

( a )  挖 掘 的 深 度 超 過 2 . 5 米 ， 以 及 其 長 度 超 過 5 米 ； 及  

( b )  有 可 能 影 響 道 路 、 建 築 物 、 構 築 物 、 坡 度 超 過 3 0 度

的 斜 坡 或 直 徑 不 少 於 7 5 毫 米 的 主 輸 水 管 ， 受 影 響 範

圍 的 定 義 為 ， 由 挖 掘 處 底 部 沿 4 5 度 向 上 以 至 地 面 之

間 的 範 圍 。  

4 .  如 上 述 條 件 適 用 ， 但 挖 掘 與 側 向 承 托 圖 則 未 按 《 建 築

物 （ 管 理 ） 規 例 》 第 8 ( 1 ) ( b c ) 條 的 規 定 呈 交 及 獲 得 批 准 ， 屋

宇 署 不 會 發 出 有 關 工 程 的 展 開 工 程 同 意 書 。  

5 .  對 於 須 按 上 文 所 述 呈 交 審 批 的 挖 掘 與 側 向 承 托 圖

則 ，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須 擬 備 及 簽 署 圖 則 、 結 構 設 計 以 及 評 估

挖 掘 工 作 和 地 下 水 位 變 化 對 毗 鄰 構 築 物 影 響 的 結 構 評 估 報

告 。 至 於 挖 掘 深 度 超 過 4 . 5 米 的 挖 掘 與 側 向 承 托 圖 則 ， 註 冊

岩 土 工 程 師 須 編 寫 及 簽 署 輔 證 文 件 ， 例 如 岩 土 評 估 、 岩 土 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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細 資 料 及 計 算 資 料 、 岩 土 報 告 、 地 盤 勘 測 報 告 或 土 地 勘 測 報

告 等 。 這 些 輔 證 文 件 應 連 同 挖 掘 與 側 向 承 托 圖 則 一 併 呈 交 。 

6 .  挖 掘 與 側 向 承 托 圖 則 可 以 分 兩 個 階 段 呈 交 ， 但 第 一 階

段 的 呈 交 文 件 必 須 能 夠 論 證 整 體 計 劃 的 可 行 性 。 第 一 階 段 呈

交 的 圖 則 應 該 包 括 側 向 承 托 系 統 ， 例 如 板 樁 或 隔 膜 牆 ， 以 及

承 托 布 局 平 面 圖 和 施 工 程 序 。 輔 證 岩 土 工 程 文 件 也 應 該 同 時

提 交 。 第 一 階 段 呈 交 的 計 算 資 料 ， 應 該 包 括 整 個 工 程 中 對 地

面 移 動 的 接 近 實 際 的 預 測 。 第 二 階 段 呈 交 的 圖 則 ， 通 常 包 括

側 向 承 托 系 統 的 結 構 詳 圖 ， 當 中 包 括 按 照 已 批 准 的 第 一 階 段

圖 則 中 就 每 個 挖 掘 程 序 所 制 定 的 承 托 詳 圖 。  

綜 合 安 全 系 數 方 法  

7 .   挖 掘 與 側 向 承 托 工 程 的 設 計 通 常 是 採 用 綜 合 安 全 系

數 方 法 進 行 。 在 這 方 法 上 ， 使 用 沒 有 加 入 系 數 的 土 壤 强 度 參

數 和 沒 有 加 入 系 數 的 荷 載 進 行 穩 定 性 檢 查 ， 以 符 合 《 建 築 物

（ 建 造 ） 規 例 》 第 1 5 條 的 規 定 。  

極 限 狀 態 分 項 系 數 方 法  

8 .   英 國 建 造 業 研 究 及 資 訊 協 會 (Construction Industry 
Research and Information Association) (CIRIA)在 2003 年 出 版 的

C580 號 報 告 ( C I R I A  C 5 8 0 報 告 ) ， 提 出 極 限 狀 態 分 項 系 數 方

法 ， 作 為 設 計 埋 置 擋 土 牆 的 方 法 。 在 這 方 法 上 ， 土 壤 與 結 構

物 的 相 互 作 用 要 在 “ 功 能 極 限 狀 態 ”  及 “ 最 終 極 限 狀 態 ” 的 情

況 下 進 行 分 析 。 挖 掘 與 側 向 承 托 工 程 設 計 內 的 土 壤 參 數 及 荷

載 必 須 乘 以 分 項 系 數 。 由 屋 宇 署 、 土 力 工 程 處 及 業 界 於 2 0 1 1
年 進 行 的 檢 討 結 果 顯 示 ， 極 限 狀 態 分 項 系 數 方 法 可 以 作 為 綜

合 安 全 系 數 方 法 以 外 的 另 一 項 可 供 選 擇 的 方 法 。 然 而 ， 採 用

極 限 狀 態 分 項 系 數 方 法 ， 必 須 符 合 “ 挖 掘 與 側 向 承 托 工 程 設

計 須 知 ＂ 的 相 關 指 引 及 規 定 （ 見 附 錄 A ） 。  

呈 交 文 件 的 規 定  

9 .  提 交 挖 掘 與 側 向 承 托 工 程 的 設 計 建 議 時 ， 應 在 圖 則

及 計 算 文 件 上 列 明 所 使 用 的 設 計 方 法 。 使 用 極 限 狀 態 分 項 系

數 方 法 的 挖 掘 與 側 向 承 托 工 程 設 計 的 呈 交 程 序 ， 跟 使 用 綜 合

安 全 系 數 方 法 的 相 同 。 然 而 ， 挖 掘 與 側 向 承 托 工 程 的 設 計 不

得 混 合 上 述 兩 種 設 計 方 法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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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0 .  所 有 輔 助 設 計 建 議 的 電 腦 程 式 ， 均 應 呈 交 屋 宇 署 作

預 先 認 可 。 有 關 預 先 認 可 電 腦 程 式 的 一 般 規 定 ， 請 參 閱 《 認

可 人 士 、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及 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》

A D M - 6。 即 使 某 一 個 電 腦 程 式 可 應 用 於 兩 種 設 計 方 法 上 ， 該

電 腦 程 式 仍 需 就 個 別 設 計 方 法 呈 交 屋 宇 署 作 預 先 認 可 。  

 

 

 

建 築 事 務 監 督 區 載 佳  

 

 

 

 

檔   號 ： B D  G P / B R E G / C / 1 4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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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錄 A  
 (《 認 可 人 士、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及 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》APP-57)  

 
 

挖 掘 與 側 向 承 托 工 程 設 計 的 須 知  
 
1 .  簡 介  
 
1 . 1  本 文 為 在 香 港 進 行 挖 掘 與 側 向 承 托 工 程 的 設 計 提 供 技

術 指 引 及 規 定 。 本 須 知 第 2 部 分 是 關 於 挖 掘 與 側 向 承 托

工 程 的 一 般 指 引 及 規 定 ， 現 巳 採 用 於 綜 合 安 全 系 數 方

法 ， 並 適 用 於 極 限 狀 態 分 項 系 數 方 法 。 第 3 部 分 的 指 引

及 規 定 只 適 用 於 極 限 狀 態 分 項 系 數 方 法 ， 包 括 為 配 合 本

地 的 設 計 標 準 及 運 作 而 對 C I R I A  C 5 8 0 報 告 所 作 的 各 項

修 訂 。  
 
2 .  一 般 指 引 及 規 定（ 適 用 於 綜 合 安 全 系 數 方 法 及 極 限 狀 態

分 項 系 數 方 法 ）  
 
2 . 1   “ 使 用 功 能 極 限 狀 態 ＂ 檢 查  
 
2 . 1 . 1  如 有 需 要 ， 應 進 行 “ 使 用 功 能 極 限 狀 態 ＂ 檢 查 ， 以 評 估

對 毗 鄰 建 築 物 、 構 築 物 、 設 施 及 土 地 所 造 成 的 影 響 。  
 
2 . 1 . 2  就 評 估 因 建 造 擋 土 牆、降 低 地 下 水 位 及 進 行 挖 掘 所 引 致

的 地 層 移 動 及 擋 土 牆 側 向 移 動，可 參 照 土 力 工 程 處 刊 物

第 1 / 9 0 號 所 載 的 指 引 行 事 。  
 
2 . 2  土 壤 剛 度  
 
2 . 2 . 1  在 應 用 已 公 布 的 可 靠 個 案 資 料 中 的 土 壤 剛 度 和 標 準 貫

入 測 驗 的 “ N ＂ 值 之 間 的 相 互 關 係 時 ， 應 考 慮 土 壤 的 類

別 ， 以 及 為 得 出 相  互 關 係 而 在 反 演 分 析 中 使 用 的 電 腦

程 式 。  
 
2 . 3  因 水 力 所 引 致 的 坍 塌  
 
2 . 3 . 1  應 參 照 土 力 工 程 處 刊 物 第 1 / 9 0 號 第 6 . 2 . 4 段 所 載 的 指

引 ， 並 使 用 最 小 有 1 . 5 的 安 全 系 數 以 預 防 因 水 力 所 引 致

的 坍 塌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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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. 3 . 2  在 進 行 設 計 時 ， 應 考 慮 土 地 的 不 確 定 狀 況（ 例 如 土 壤 滲

透 的 分 層 性 和 非 均 質 性 ）， 以 及 設 計 圖 在 特 定 的 地 盤 狀

況 下 應 用 時 所 遇 到 的 不 確 定 情 況 。  
 
2 . 4  設 計 報 告 及 設 計 檢 討  
 
2 . 4 . 1  設 計 報 告 應 由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及 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核

證 。 該 報 告 須 說 明 ：  
 
 ( a )  有 關 分 析 顯 示 有 足 夠 安 全 度 以 防 止 挖 掘 坍 塌 ； 及  
 ( b )  設 計 假 定 已 通 過 驗 證 和 證 實 為 有 效 ， 以 及 工 程 在 建

造 過 程 中 按 照 指 定 程 序 進 行 的 前 提 下 ， 挖 掘 與 側 向

承 托 工 程 不 會 引 致 不 可 接 受 的 影 響 。  
 
2 . 4 . 2  設 計 報 告 應 顯 示 在 建 造 過 程 中 須 覆 核 和 驗 證 的 設 計 假

定 、 基 於 主 要 的 參 數 而 須 進 行 監 察 和 檢 查 的 計 算 結 果 ，

以 及 須 在 建 造 過 程 中 視 察 和 核 證 的 重 要 工 作 程 序 。  
 
2 . 4 . 3  應 提 供 一 份 設 計 報 告 副 本 予 負 責 的 合 資 格 地 盤 監 督 人

員 。  
 
2 . 4 . 4  應 進 行 監 察，以 便 在 建 造 工 程 進 行 期 間 檢 討 和 檢 查 有 關

設 計 的 表 現。最 低 限 度 應 就 土 地 沉 降 ／ 隆 起 和 水 壓 進 行

監 察 ， 以 便 提 供 數 據 作 設 計 檢 討 、 風 險 管 理 ／ 控 制 和 表

現 檢 討 之 用。如 坍 塌 會 對 生 命 構 成 重 大 危 險 或 會 造 成 重

大 的 財 物 損 失 ， 亦 應 一 併 監 察 直 立 構 件 的 撓 度 。  
 
3 .  只 適 用 於 極 限 狀 態 分 項 系 數 方 法 的 指 引 及 規 定  
 
3 . 1  範 圍  
 
3 . 1 . 1  極 限 狀 態 分 項 系 數 方 法 可 用 於 挖 掘 與 側 向 承 托 工 程，其

中 包 括 擋 土 牆 嵌 入 岩 石 的 該 等 工 程，但 有 關 方 法 不 適 用

於 擋 土 牆 埋 置 深 度 完 全 由 軟 黏 土 支 撐 的 挖 掘 與 側 向 承

托 工 程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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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. 2   設 計 參 數  
 
3 . 2 . 1  應 採 用 《 岩 土 指 南 》 第 一 冊 ( G e o g u i d e  1 ) （ 第 二 版 ） 所

建 議 的 最 低 分 項 系 數 及 附 加 荷 載，以 及 指 南 中 所 載 有 關

地 盤 勘 測、地 層 模 擬、揀 選 岩 土 參 數 及 設 計 水 壓 的 指 引。 
 
3 . 3  結 構 設 計  
 
3 . 3 . 1  應 採 用 極 限 狀 態 分 項 系 數 方 法 進 行 結 構 設 計 。 在 依 據

C I R I A  C 5 8 0 報 告 所 載 的 方 法 計 算 “ 使 用 功 能 極 限 狀

態 ＂ 中 的 力 度 及 彎 矩 時 ， 應 以 1 . 4  取 代 1 . 3 5 作 為 最 低 荷

載 系 數 計 算 。  
 
3 . 3 . 2  設 計 可 能 須 採 用 相 關 結 構 設 計 守 則 所 載 的 分 項 系 數 來

作 額 外 的 結 構 計 算 ， 以 覆 核 有 關 的 結 構 構 件 。  
 
3 . 4  “ 最 終 極 限 狀 態 ” 檢 查   
 
3 . 4 . 1  應 使 用 極 限 平 衡 方 法 或 土 壤 與 構 築 物 相 互 作 用 分 析 來

進 行 “ 最 終 極 限 狀 態 ” 計 算 ， 以 確 保 穩 定 性 及 具 有 足 夠 安

全 度 。  
 
3 . 4 . 2  如 “ 最 終 極 限 狀 態 ” 檢 查 是 依 照 本 附 錄 所 提 供 的 建 議 進

行 ， 便 無 須 跟 從 綜 合 安 全 系 數 方 法 的 要 求 而 另 外 使 用

2 . 0 的 綜 合 安 全 系 數 就 彎 矩 不 穩 定 性 （ 即 傾 覆 及 踢 出 的

破 壞 模 式 ） 進 行 檢 查 。  
 
3 . 5  “ 最 終 極 限 狀 態 ” 檢 查 的 靈 敏 度 分 析  
 
3 . 5 . 1  C I R I A  C 5 8 0 報 告 提 及，可 使 用 極 限 平 衡 方 法 來 決 定 所 需

的 最 少 埋 置 深 度，以 確 保 有 足 夠 安 全 度 以 防 止 彎 矩 不 穩

定 性。另 一 個 選 擇 是 使 用 土 壤 與 構 築 物 相 互 作 用 分 析 方

法 。  
 
3 . 5 . 2  在 土 壤 與 構 築 物 相 互 作 用 分 析 中，埋 置 深 度 的 輕 微 減 少

可 引 致 最 大 牆 撓 度 ／ 支 撐 荷 載 迅 速 增 大，反 映 有 關 設 計

對 埋 置 方 面 微 細 改 變 的 靈 敏 反 應 。 因 此 ， 在 選 擇 一 個 合

適 的 設 計 埋 置 深 度 數 值 時，應 考 慮 靈 敏 度 分 析 結 果 及 在

施 工 控 制 和 監 督 制 度 下 可 達 至 的 建 築 容 限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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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. 5 . 3  另 外 ， 就 支 撐 承 托 水 平 可 能 出 現 偏 差 （ ±  0 . 5 米 ） 及 擋

土 牆 後 面 的 附 加 荷 載 亦 可 能 出 現 偏 差（ 十 足 附 加 荷 載 ／

無 附 加 荷 載 ）的 問 題 ， 應 就 單 支 撐 承 托 挖 掘 個 案 進 行 坍

塌 或 過 量 變 形 的 “ 最 終 極 限 狀 態 ＂ 的 靈 敏 度 分 析。分 析

的 結 果 應 用 作 評 估 設 計 及 ／ 或 監 督 有 關 工 程 時 所 須 採

取 的 行 動 。  
 
3 . 6   嵌 入 岩 石 的 挖 掘 與 側 向 承 托 工 程 的 設 計  
 
3 . 6 . 1  有 關 嵌 入 岩 石 段 的 設 計 原 則 和 不 穩 定 性 檢 查 ， 應 參 考

《 岩 土 指 南 》 第 一 冊 （ G e o g u i d e  1 ） （ 第 二 版 ） 第 1 1 章

就 嵌 入 岩 石 的 懸 臂 式 擋 土 牆 的 設 計 所 概 述 的 極 限 狀 態

分 項 系 數 方 法 。  
 
3 . 7  漸 進 性 破 壞  
 
3 . 7 . 1 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／ 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應 就 失 去 一 個 支 撐

承 托 的 情 況 評 估 有 關 風 險，評 估 應 包 括 考 慮 承 建 商 建 議

的 施 工 方 法 及 程 序 。 如 有 顯 著 風 險 ，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／

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應 進 行 漸 進 性 破 壞 檢 查 或 提 供 風 險 緩

解 措 施 以 應 對 其 設 計 中 的 意 外 情 況 。  
 
3 . 7 . 2  進 行 漸 進 性 破 壞 檢 查 的 目 的，是 要 確 保 挖 掘 與 側 向 承 托

工 程 的 設 計 在 出 現 失 去 一 個 支 撐 承 托 的 情 況 時，在 結 構

和 岩 土 方 面 仍 有 足 夠 安 全 性 。 為 防 止 漸 進 性 破 壞 ， 可 能

需 要 改 善 結 構 構 件 的 布 局，以 及 提 供 較 密 的 結 構 承 托 或

加 大 橫 擋 。  
 
3 . 7 . 3  可 選 擇 提 供 全 面 的 風 險 緩 解 措 施，以 代 替 進 行 漸 進 性 破

壞 檢 查 。 這 些 措 施 可 包 括 加 强 施 工 機 械 的 控 制 機 制 ， 例

如 在 反 鏟 挖 土 機 的 機 械 臂 和 後 端 裝 上 探 測 距 離 感 應

器 ， 以 避 免 撞 擊 結 構 承 托 ， 以 及 在 每 層 的 支 撐 上 焊 接 防

護 構 件 等。挖 掘 與 側 向 承 托 圖 則 應 包 括 風 險 緩 解 措 施 的

詳 盡 資 料 、 詳 細 的 施 工 程 序 及 具 體 的 地 盤 監 督 要 求 。  
 
3 . 7 . 4  可 使 用 沒 有 加 入 系 數 的 土 壤 强 度 參 數 和 1 . 0 的 荷 載 系 數

進 行 漸 進 性 破 壞 檢 查 ， 而 有 關 意 外 荷 載 的 要 求 ， 應 參 考

C I R I A  C 5 8 0 報 告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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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. 8  表 現 檢 討 報 告  
  
3 . 8 . 1  當 挖 掘 與 側 向 承 托 工 程 完 工 後，應 呈 交 一 份 表 現 檢 討 報

告 ( 見 《 認 可 人 士 、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及 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

作 業 備 考 》 A P P - 1 1 5 。 表 現 檢 討 報 告 可 包 括 簡 要 的 工 程

設 計 檢 討 和 工 程 表 現 報 告 ， 以 及 地 盤 監 督 人 員（ 即 董 事

級 地 盤 監 督 ( D S S ) 或 適 任 技 術 人 員 ( T C P ) T 5 ）在 工 程 進 行

時 定 期 提 交 的 報 告 。 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( 2 0 1 1 年 8 月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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